
 

 

 

中传聘字〔2015〕51号 

关于丁俊杰同志任职的通知 

 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2015年3月17日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，

丁俊杰同志任广告学院院长（兼）。 

 

 

         校长：  

2015 年 3月 31日 

 
 

 

中国传媒大学党委校长办公室   主动公开      2015 年 3 月 31 日印发 


